附件1：
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
单位会员管理办法(试行)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为加强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会员管理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，更好地为会员服务，依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（第250号）以及《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会单位会员的管理和服务。
第三条  本会会员享有《章程》规定的权利，并应履行章程规定的义务。
第四条  本会秘书处负责本会会员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。
第二章  会籍管理
第五条  申请单位会员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1.有加入本会的意愿；
2.拥护并遵守本会章程；
3.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企业，以及与工程造价行业相关的各类企事业单位或高等院校。
第六条  入会程序
1.按要求填写《单位会员登记表》；
2.经协会秘书处审查通过；
3.按照《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会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交纳会费。
第七条  单位会员应指定高级管理人员或专家担任单位会员代表，享受和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。本会建立会员联络人制度，各单位会员应指定专人担任联络人。
第八条  单位会员代表经推荐可参加会员代表大会，并可当选为本会理事、常务理事、副理事长等职务。
第九条  单位会员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、联络人、单位代表等变更的，应当在变更之日起30日内，将变更信息书面报至本会秘书处。
第十条  单位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会员资格相应终止。
（一）申请退会的；
（二）不符合会员条件的；
（三）法人主体发生终止情形的；
（四）连续两年或以上无故不交纳会费的；
（五）长期不能正常履行会员义务的；
（六）被取消会员资格的。
第三章  会员服务
第十一条  本会为单位会员提供下列服务
1.通过行业制度建设反映会员诉求，维护会员权益;
2.以期刊、网站、微信等服务平台为会员提供行业资讯、工程计价信息和企业宣传等服务；
3.通过论坛、研讨会等活动为会员提供交流和学习平台，拓展新型业务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；
4.公开发布年度行业发展报告和学术研究报告，向会员提供行业动态数据和协会最新各项研究成果；
5.以面授培训、网络继续教育、技能大赛及会员间交流互访等形式为会员提供人才培养服务；
6.制定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等，提升行业业务水平；
7.开展行业自律、评优选先和信用评价等活动，维护和提升行业形象；
8.为会员提供参加国际会议、对外交流合作及拓展国际业务的机会；
9.组织公益讲座、资金支持及捐款捐物等公益活动，履行社会职责；
10.其他会员服务项目。
第十二条  对为本会或行业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会员，本会可视情况给予以下奖励，并进行行业推介。
1．通报表扬；
2．授予荣誉称号；
3．协会认为合适的其他形式奖励。
以上形式的奖励可以单独适用，也可以合并适用。
第四章  会员自律管理
第十三条  本会可以对单位会员从事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，会员应当接受、配合检查，并如实提供检查所需的相关资料。
第十四条  单位会员存在违规行为，本会可以视情节给予以下惩戒：
1.诫勉谈话；
2.责令检讨；
3.通报批评；
4.公开谴责；
5.取消会员资格。
本会会员惩戒办法另行制定。
第十五条  单位会员的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，本会可根据有关规定记入其信用档案。
第五章  附  则
第十六条  本办法于2015年12月23日经本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，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。原《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会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第十七条  本会秘书处负责本办法的解释。本办法未尽事宜由会员代表大会授权本会秘书处补充制订。
第十八条 本办法如存在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的，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